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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山东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山东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山东信通”、“发行人”或“公司”）发行的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５

年

７

月

１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

露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

ｓｔｃｎ．ｃｏｍ

）、 中证网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

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信通电子

（二）股票代码：

００１３８８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３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均为新股，

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

披露的风险因素，在新股上市初期应当充分了解风险，审慎

决策、理性投资。 具体而言，上市初期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几种：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带来的股票交易风险

股票竞价交易设置较宽的涨跌幅限制，首次公开发行并

在主板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前

５

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

其后涨跌幅限制为

１０％

。 公司股票上市初期存在交易价格大

幅波动的风险。 投资者在参与交易前，应当认真阅读有关法

律法规和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对其他可能存在的风

险因素也应当有所了解和掌握，并确信自己已做好足够的风

险评估与财务安排，避免因盲目炒作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

（二）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风险

主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有可能会产

生一定的价格波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

性风险。 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价

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行融

资时，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需

承担新投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 并支付相应的利息；

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

保比率水平，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金比

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购

券或卖券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

的流动性风险。

（三）流通股数量较少的风险

上市初期，因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

３６

个月或

１２

个

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股份锁定期为

１２

个月，其他参与战略配

售的投资者的股份锁定期为

１８

个月， 网下限售股锁定期为

６

个月。 本公司发行后总股本为

１５

，

６０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后公

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数量为

３０

，

５７２

，

６８９

股，占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９．６０％

。 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存

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四）炒作风险

投资者应当关注主板股票交易可能触发的异常波动和

严重异常波动情形，知悉严重异常波动情形可能存在非理性

炒作风险并导致停牌核查，审慎参与相关股票交易。 投资者

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素，切实提高风险意

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

（五）公司发行市盈率与同行业平均水平存在差异的风险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市

公司行业统计分类指引》（

２０２３

年），公司所属行业为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Ｃ３９

），截至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Ｔ－

３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

Ｃ３９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３８．１０

倍。 截至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Ｔ－３

日），公司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

平的对比情况具体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Ｔ－３

日收盘

价（元

／

股）

２０２４

年扣

非前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４

年扣

非后

ＥＰＳ

（元

／

股）

对应静态市

盈率

－

扣非

前（

２０２４

年）

对应静态市

盈率

－

扣非

后（

２０２４

年）

６８８１９１．ＳＨ

智洋创新

２１．２６ ０．２２１６ ０．１６６４ ９５．９４ １２７．７６

６８８０８０．ＳＨ

映翰通

４６．８０ １．７５８８ １．６６０４ ２６．６１ ２８．１９

３００８５３．ＳＺ

申昊科技

２０．８９ －１．６１８３ －１．８４６５ －１２．９１ －１１．３１

３００５３１．ＳＺ

优博讯

１８．４３ －０．４６６９ －０．４３３９ －３９．４７ －４２．４８

算术平均值（剔除负值及异常值）

２６．６１ ２８．１９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资讯，数据截至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１７

日。

注：

１

、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２

、

２０２４

年扣非前

／

后

ＥＰＳ＝２０２４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Ｔ－３

日总股本；

３

、申昊科技、优博讯

２０２４

年扣非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

对应的静态市盈率为负值； 智洋创新

２０２５

年一季度亏损且净利润同比大幅下

滑；因此智洋创新、申昊科技、优博讯未纳入同行业上市公司市盈率算术平均

值计算范围。

本次发行价格

１６．４２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４

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摊薄后市

盈率为

２０．３９

倍，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２０２４

年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平均静态市盈率

２８．１９

倍，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Ｔ－３

日）发布的同

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

３８．１０

倍，但仍存在未来发行

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提

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

做出投资决策。

（六）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跌破发行价的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素，知晓

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

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监管机构、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

销商）均无法保证股票上市后不会跌破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

有可能存在上市后跌破发行价的风险。

（七）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随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募集资金

到位，公司的净资产规模较发行前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一定的建设期，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

时间和过程，在上述期间内，股东回报仍主要通过现有业务

实现。 公司利润的增长在短期内可能不会与净资产的增长保

持同步，在本次发行后，短期内公司存在净资产收益率下降

的风险。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山东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柳毅山路

１８

号

联系人：孙红玲、荆海霞

电话：

０５３３－３５８９２５６

传真：

０５３３－３５８７５２２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１１１

号

保荐代表人：徐国振、张鹏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６０４４９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１２１

山东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５

年

6

月

30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北京屹唐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

人” 或“屹唐股份”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

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5〕

467号）。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国泰海通” 或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联席主

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金公

司”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海通、中金公司统称

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9,556.00万股。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8,866.80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数量的30.00%。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

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8,055.9068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27.26%，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的差额810.8932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

量为17,362.2932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75%；网上发行数量为4,137.8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19.25%；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

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合计21,500.0932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8.45元/股。 发行人于2025年6月27日（T

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屹唐股份” A股

4,137.80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2025年7月

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2025年7月1日（T+2日）披露的

《北京屹唐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

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2025年

7月1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

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

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5年7月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

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

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

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本次

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

由国泰海通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

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

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获得

初步配售后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 《首

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行为的投资者，将被视

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 联席主承销商将公告违规情况，并

将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

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配售对象被采取不得参与网

下询价和配售业务、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

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网下

投资者被采取不得参与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列入限制名单期

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

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

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

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5,107,210户，有效申购数量为120,663,757,000股，网上发行初

步中签率为0.03429199%。配号总数为241,327,514个，号码范围

为100,000,000,000一100,241,327,513。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北京屹唐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启动回

拨前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2,916.13倍， 超过100倍，发

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

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 即2,150.05万股）股

票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5,212.2432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70.75%；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6,287.850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

的29.25%。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5211051%。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定于2025年6月30日 （T+1日）上

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28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707室

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 并将于2025年7月1日

（T+2�日）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北京屹唐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30日

北京屹唐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证券代码：

601088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2025-034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2.26元（含税），其中，A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暂不扣缴所得税，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2.26元（含税）；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沪股通股东派发现金红

利每股人民币2.034元（税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7/4 － 2025/7/7 2025/7/7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于2025年6月20日经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 会议决议公告于2025年6月

21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A股

股东。

本公司H股股东的现金红利派发不适用本公告，H股股东现金红利派发安

排请查阅本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本公司2025年6月20日的H股公告。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本公司总股本19,868,519,955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26元 （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44,902,855,098.30元（含税）。 其中，A股股本16,491,037,955股，派发A股

现金红利人民币37,269,745,778.30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7/4 － 2025/7/7 2025/7/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本公司自行发放的现金红利外，本公司A股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

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

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

再进行派发。

（2）对于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

业和个人）（“沪股通股东” ）， 本公司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

清算系统以人民币向沪股通股东的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

税法实施条例》、《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

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财税〔2012〕85号《通知》” ）及《关于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

101号）的有关规定，A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暂不扣缴所得税，派发现

金红利每股人民币2.26元。 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

股票时，将按照财税〔2012〕85号《通知》有关规定执行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

策。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

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

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 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

（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股息红利

所得的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股息红利所得的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

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A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

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国税函

〔2009〕47号《通知》” ）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

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2.034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

收入可以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国税函〔2009〕47号

《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人民币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RQFII）股东，参照QFII股东执行。

（3）对于沪股通股东，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

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

（“财税〔2014〕81号《通知》” ），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2.034元。 如相关投资者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红利收入可以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可按照财税〔2014〕81号

《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除上述QFII、RQFII、沪股通股东之外的A股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

的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2.26元（含税）。

（5）本公司H股股东的现金红利派发及扣税安排请查阅本公司2024年度

报告及本公司2025年6月20日发布的H股公告。

五、有关咨询方法

如有问题，请联系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5813� 1088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宋静刚

2025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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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通知：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北方

国际” ） 于2025年6月12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2025-068）。

2、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6月27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6月27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27日

9:15至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北京石景山区政达路6号院北方国际

大厦）。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纪巍。

6、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

443人， 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85,772,472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4.6743%。

1、根据出席公司现场会议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和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代理人）共计2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557,222,76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2.0095%。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441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8,549,703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2.6647%。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以外其他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

441人， 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8,549,703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6647%。

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外，公司董事、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律师

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关于审议《公司拟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

案

表决情况： 同意26,340,176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2608%；反对2,149,62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294%；弃

权59,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8%。关联股东中国北方工

业有限公司、北方工业科技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6,340,1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2608%；反对2,149,6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294%；弃权5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8%。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审议《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84,734,878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29%；反对936,39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9%；弃权

101,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3%。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7,512,1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657%；反对936,3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799%；弃权10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45%。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颜丹、 侯涵斌现场见证并就本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